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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卫管养公厕要改，大批社会公厕也要改

记者获悉，目前城区由环卫管养的136座公厕中，有116座是2008
年以前建成的，设施已经陈旧老化，没有一座符合最新的国家一类公
厕标准。

市城管委“厕所革命”相关负责人介绍，不仅是环卫管养公厕的建
设标准低，不少社会公厕（如学校、医院、加气站内）的建设水平也没
有提标，尤其是学校。此前检查发现，一些近几年新建的学校，采用
的也仍然是老式的“通槽式”厕所。“有学生不习惯这种如厕环境，宁
愿少喝水，憋到家再上厕所。”该负责人说。

所以，此次改造方案明确，不仅环卫管养公厕的 85 座公厕要提
质，还将学校、医院、农贸市场、公园、加气站等人流量大、如厕需求高
的场所的社会公厕纳入重点改造范围。比如，根据《方案》，芦淞市场
群内将改造10座公厕；由市交通局牵头，对株洲长途汽车站、中心汽
车站公厕进行改造；由市教育局、市卫计委牵头，分别改造8所学校、8
个医院的公厕。

改造的标准，除包括槽式小便池改独立式小便器、无障碍设施设
置、第三卫生间设置、除臭设施设置、排风设备设置等，还要求优化男
女厕位比例。市场、加油站、医院、学校等社会公厕改造，要求至少达
到国家二类标准。

日前，《株洲市城区厕所革命
（2018-2019年）实施方案》（以下
简称《方案》）出台。《方案》里有不
少市民关心的话题，比如新建、
改造和开放各200座公厕。

为何会是这个数字？昨
日，记者就此采访了市城管委
“厕所革命”相关负责人答疑
解惑。

补数量缺口，更补质量、布局短板

对照国家住建部《环境卫生设施
设置标准》（CJJ27-2012）要求，结合我
市用地实际情况，城区共需公厕 564
座，但目前城区只有256座（环卫统建
统管公厕136座、社会公厕120座），缺
口308座。

为何会有这么大的缺口？市创文
办督查组此前的专题调研数据显示，
这与原来的城市规划滞后、只拆不建
等因素有关。

首先是规划方面。此前，该督查
组在城市四区、以及云龙示范区分别
选择了一段5公里道路沿街步行清查，
发现公厕数量严重不足。比如人流量
较大的天元区泰山路，沿线5.3公里范
围内只有6座公厕；武广高铁株洲西站
周边5公里范围内没有一座公厕。另
外，云龙示范区对外开放的环卫公厕
仅有2座，人流密集的株洲职教城周边
没有公厕，难以满足城市发展需求。

此外，旧城区在城市开发建设中，
几乎都存在对公厕只拆不建问题，导

致 公 厕 数 量 逐 年 减
少。一些建设在主要路段
的公厕被拆除，留下的公厕大多
位置偏僻隐蔽。“不熟悉的人根本找
不到。”上述相关负责人介绍。

科学规划布局，是实施“厕所革
命”的第一步，也是关键一步。我市
首先在规划上做足文章，用符合城市
发展的眼光解决问题——根据《方
案》，到 2019 年，我市将通过新建、改
造和共享等措施，保证城市建成区
500米内有公厕。

建这么多公厕会不会造成资源浪
费？对此，上述相关负责人介绍，“厕
所革命”不仅仅是补数量的短板，更
主要是从满足市民需求出发保证质
量。所以，此次我市的新建方案，重
点考虑人流密度以及公交站站点等因
素，同时结合重要城市宣传窗口，将

“街两旁、江两岸、桥底下、公园里、市
场中”这类“黄金地段”，作为“厕所革
命”的重点门户区域。

不开放的要求开放，已开放的要设立标识

你是否曾经遇到这样的尴尬：内急了好不容易跑进一家
单位，却被告知厕所不对外开放？

此前，市创文办督查组检查就发现，有
的单位的厕所不对办事群众开放，比如市
区大部分的银行营业厅，就存在这类问题。

对此，某银行客服告诉
记者，银行是金融场所，但卫
生间无法安装监控，担心存

在安全隐患。
对此，株洲

银监分局相关
负 责 人 在“ 厕
所 革 命 ”相 关
座 谈 会 上 表
态，将对全市的
银行服务窗口
开展专项检查，

让符合相关要求
的公厕对市民开放。

今年6月，我市出台了《株
洲市建设新时代全域化更高水平文

明城市的实施意见》，就要求大力开展“厕
所革命”，按照“数量充足、布局合理、设施完善、管理规范、如厕文明”
的体系要求，解决市民反映强烈的“如厕难”问题。

“单靠资金投入建设、改造，仅仅是解决如厕难、推进如厕文明的
部分举措，最终还需要落实到共建共享上来。”市城管委“厕所革命”
相关负责人说，实际上目前不少部门单位或企业，并不拒绝市民前去
使用厕所，只是没有明显的公厕对外开放标识。所以此次将通过挂
牌的方式，推动开放200座社会公厕，确保达到城区公厕设置达到500
米内有公厕标准。

“我们认为，这不仅是为了方便市民如厕，这也是城市公共文明提
升的重要内容。”该负责人最后说。

改造

开放

新建

“厕所革命的株洲实践”系列报道③
□ 记者 伍靖雯 朱洁 俞强年 通讯员 城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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偷手机解锁失败
“自动拍照”拍下他

本报讯（记者 李卉 通讯
员 刘肖翔）“我好心把自己正
在充电的手机拔了线，先给他
充电，没想到他是这样的人
……”荷塘区世贸广场附近一
粉店经营者肖女士介绍，值得
庆幸的是，手机的关机拍照功
能将小偷的样子拍了个清清楚
楚，成为警方破案的关键线索。

肖 女 士 介 绍 ，她 去 年 花
5000多元买了这部手机。几天
前的一个中午，她正在店里忙，
这时一个提着一箱牛奶的中年
男子走进来，说想借充电器充
几分钟电，不然找不到要去拜
访的人。

热心的肖女士连忙把自己
正在充电的手机拔了线，把充
电器给了那名男子，转身进厨
房忙活去了。自己的手机随手
放在桌子上。等再出来的时
候，她的手机与那名中年男子
均不见了，肖女士这才意识到
失窃。

茨菇塘派出所民警接到报
警后，调取了相关视频资料。
同时，肖女士提供的一张照片
更是成为破案的关键。

“我的手机有个功能，多次
解锁不成功就会自动拍照，发
送给预先设置好的联系人。”肖
女士介绍，她之前将母亲设置
成联系人，所以手机将正忙着
解锁的嫌疑人拍得清清楚楚，
照片也发送给了母亲。

民警介绍，他们根据线索，
很快将嫌疑人沈某抓获。沈某
供述，他当天确实是到附近找
人，在店里借用充电器时发现
受害人把手机放在桌上，临时
起了贪念。

目前，沈某已被采取刑事
强制措施。

监控中发现捡走手机的可疑人后，王先生开
始了寻手机之路。

“女子出现在该路段，估计就住在附近，肯定
还会出现的。”王先生说，从6日到11日，连续6天
时间，他特地在上班、下班时间段，来到该路段蹲
守。

11日下午5点多，这名骑电动车的女子终于出
现了。不过，王先生没有轻举妄动，悄悄地跟随着
女子，来到女子所住的楼栋，但没有进电梯，而是
记录下当时电梯停靠的楼层。

王先生说，之所以当时没有拦住对方，主要是
担心认错人，引发不必要的误会。事实证明，他的
举动是对的，因为要是前期对接，说手机的事情，
对方可能就将手机藏匿，如果不认账，就没有后面
的“抓现场”一幕。

当天下午6时许，王先生和民警对监控上的女
子进行确认，主要是依据女子的电动车上的一些
特征。

在得到派出所民警核实确认后，王先生返回
女子所居住的楼栋，准备逐层在走廊上寻找那辆
电动车。大概半个小时，根据住户们提供的线索，
他们找到了女子所在的楼层。

妻子丢的手机被人捡走关机
丈夫蹲守6天，靠智勇找回
手机已被刷机，他决定提起诉讼给捡手机的女子“普法”

▲捡手机的女子 视频截图

当天晚上8点左右，王先生敲开了女子的
房门。进入房间后，立即在女子房子里看到了
那辆电动车，还在沙发上看到了妻子丢失的手
机。

“原本是很小的事，但对方很不客气，还将
手机刷机了。”王先生说，当得知对方将手机刷
机了，里面资料都丢失后，他心情很不好。

与此同时，女子对捡到手机没有归还反而
刷机一事并不在乎，还说自己刷机花了 40 元
钱。

双方沟通不畅，王先生拨打了 110 报警。
民警到现场后，王先生顺利拿走了自己的手
机。

“手机只值那么点钱，但我很痛心。”王先
生说，当时在场的还有一个小学生，应该是女
子的孩子。为了避免影响小孩，他一直希望与
对方到房子外沟通，但对方态度让他很难接
受。

“我和我老婆都是教师，希望家长对下一
代都言传身教，以身作则。”王先生说，拾金不
昧的传统美德很重要，需要大家一起传承下
去。

他希望大家做一个懂法、守法的公民。为
了给该女子上一堂法律课，他决定请律师将她
告上法庭，哪怕得不到赔偿，也让她明白一些
道理与法律。

本报讯（记者 何
春林）前天晚上，市民
王先生丢失的手机终
于失而复得，但里面
的资料都被毁掉了。

“我和妻子都是教师，
我想通过这件事情，
告诉家长们以身作则
做好家庭教育，从小
培养孩子们拾金不昧
的高尚品德，他人财
物不要侵占的法律意
识。”

是拾金不昧还是拾金不退？其实这个命
题早有答案。不属于自己的东西不要拿，捡到
东西要归还，这是我们最基本的道德行为准则
之一。

拾得他人钱物属于不当得利，失主有权要
求返还。在金额较大（1万元以上）拒不返还的
情况下会构成侵占罪，可处两年以下有期徒
刑、拘役或罚金。

侵占罪属于自诉案件，如果捡拾者主动归
还，失主放弃追究其责任，捡拾者方可免于刑
事处罚。对于捡拾者，失主也可给予一定报
酬，但这属于失主的自愿行为。

事发

手机掉落被人捡走，接通后立即被关机

12月6日早上7点40分，王先生和妻子驾车经
过天元区明日路兰溪谷小区与佳兆业小区的交汇
路口时，他妻子匆忙中将一部手机掉在地上。

发现手机不见后，王先生先后两次拨打妻子
的电话号码。第一次，手机可以接通但没有人接
听。第二次拨打时手机已关机。

“应该是被偷了吧，这么快就关机了。”王先生
说，他很快拨打110报警。当天上午，民警带他调
看事发路段的监控视频。视频中，王先生发现一
名三四十岁的女子，女子穿着一件粉色羽绒服，骑
一辆黑白斑点的电动车，途经事发路段时停了一
下，并捡走了手机。

王先生说，手机购买价格2000多元，价值并不
高。不过，因为妻子是小学教师，手机里有很多资
料，比如班级管理资料、班上学生的照片以及考试
资料等。

寻找

路口蹲守6天，跟踪到对方楼栋

手机已被刷机
失主欲将女子告上法庭

进展

提醒

城区“厕所革命”的两年目标
为什么是“3个200”？


